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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防治

放射性污染，改善环境质量，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的一般原则和应遵循的技术规定。目的是提高核辐射

环境质量评价工作的科学性，改善环境质量，保证公众的辐射安全。 
本标准的技术内容采用主要采样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本标准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修改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修改了原标准中的若干名词，并对修订标准中涉及的原未作规定的名词或近年来出

现的新名词给出了具体定义；  
——修改了评价的剂量基本标准、指标和方法； 
——修改了基础资料中区域自然环境； 
——补充了基础资料中区域社会环境； 
——补充了环境监测和剂量评价中有关内容。 
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同时废除GB11215-89。 
本标准的附录A为资料性附录。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标准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核安全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浙江省辐射环境监测站、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年  月  日批准。 
本标准自  年  月  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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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一般规定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的一般原则和应遵循的技术规定。目的是

提高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工作的科学性改善环境质量，保证公众的辐射安全。 

适用于进行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的企、事业单位，包括： 

A  核设施营运单位 

B  铀（钍）矿和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单位； 

C  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并向环境排放放射性物质的

研究、应用单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

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8871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 11806    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3.1  环境质量 

一般是指在一个具体环境中，环境的总体或某些环境要素（大气、水体、土

壤、生态等）对人群的健康、生存、繁衍以及社会经济发展适宜程度的量化表达。

是反映人类对环境的具体要求而形成的对环境评定的一种概念。 

3.2  环境质量评价 

按照一定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确定、说明和预测一定区域范围内人类活动

对人体健康、生态系统和环境的影响程度。按时间顺序可分为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环境影响预测评价和环境影响后评价。 

3.3  环境影响评价 

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

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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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  

按照剂量限值和最优化原则对释放到环境一定区域内的放射性物质对环境

质量的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

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 

3.5  核设施 

是指陆上固定式核动力厂（核电厂、核热电厂、核供汽供热厂等）和其他反

应堆（研究堆、实验堆、临界装置等）；核燃料生产、加工、贮存和后处理设施；

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和处置设施等。 

3.6  伴生放射性矿 

是指含有较高水平天然放射性核素浓度的非铀矿（如稀土矿和磷酸盐矿等） 

3.7  源项  

释放到环境中的放射性污染物的数量、成分、活度以及物化形态。  

3.8  辐射环境监测  

在辐射源所在场所的边界以外一定区域内间断或连续地测定环境中放射性

污染物的浓度，对测量结果所作的分析和解释。 

3.9  生物监测  

利用生物个体、种群或群落对环境质量及其变化所产生的反应和影响来阐明

环境污染的性质、程度和范围，从生物学角度评价环境质量的性质、程度和范围，

从生物学角度评价环境质量的过程。 

3.10  指示生物  

不同生物对环境因素的变化都有一定的适应范围和反应特点。生物的适应范

围越小，反应越典型，对环境因素的指示越有意义。 

3.11  放射性污染指示生物 

对放射性污染比较敏感的指示生物。该种生物对某种或某几种放射性核素具

有很高的浓集因子，而且伴随有某些特征生物学指标的变异。 

3.12  环境监测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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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环境监测数据可靠性的全部活动和措施。其目的是为了避免由于错误的

监测数据造成环境保护的失误。 

3.13  当量剂量 

辐射 R在组织或器官 T中产生的当量剂量 HT，R 定义为: 

H D wT,R T,R R= ⋅  

式中，DT,R是辐射 R在器官或组织 T内产生的平均吸收剂量，w R 是辐射 R的

辐射权重因数。 

当辐射场是由具有不同w R 值的不同类型的辐射所组成时，当量剂量为： 

H w DT R T,R
R

= ⋅∑  

当量剂量的单位是 J·kg
-1
，称为希[沃特](Sv)。 

3.14  辐射权重因数 

为辐射防护目的，对吸收剂量乘以的因数（如下表所示），用以考虑不同类

型辐射的相对危害效应（包括对健康的危害效应）。具体见附录 A。 

3.15  有效剂量 

有效剂量 E 被定义为人体各组织或器官的当量剂量乘以相应的组织权重因

数后的和： 

E w HT T
T

= ⋅∑  

式中：HT是组织或器官 T所受的当量剂量； 

WT是组织或器官 T的组织权重因数。 

由当量剂量的定义，可以得到: 

E w w DT R T,R
RT

= ⋅ ⋅∑∑
 

式中：WR是辐射 R的辐射权重因数， 

DT,R是组织或器官 T 内的平均吸收剂量。有效剂量的单位是 J·kg
-1
，

称为希[沃特](Sv)。 

3.16  组织权重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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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辐射防护的目的，器官或组织的当量剂量所乘以的因数(如下表所示)，乘

以该因数是为了考虑不同器官或组织对发生辐射随机性效应的不同敏感性。具体

见附录 B。 

3.17  集体剂量 

群体所受的总辐射剂量的一种表示,定义为受某一辐射源照射的群体的成员

数与他们所受的平均辐射剂量的乘积。集体剂量用人-希[沃特]（人·Sv）表示。 

3.18  集体有效剂量 

对于一给定的辐射源受照群体所受的总有效剂量 S，定义为: 

S = E Ni i
i

⋅∑  

式中:Ei是群体分组 i中成员的平均有效剂量; 

Ni是该分组的成员数。集体有效剂量还可以用积分定义： 

                                S = E dN
dE

dE
0

∞

∫  

式中:
dN
dE

dE 是所受的有效剂量在 E和 E＋dE 之间的成员数。 

3.19  关键人群组 

对于某一给定的辐射源和给定的照射途径，受照相当均匀、并能代表因该给

定辐射源和该给定照射途径所受有效剂量或当量剂量最高的个人的一组公众成

员。 

3.20  关键核素 

在某一给定实践所涉及到的各种照射途径中，就对人体照射来说，其中的某

一种核素比其他的核素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时，称作关键核素。  

3.21  关键照射途径 

在某一给定实践所涉及到的各种照射途径中，就对人体的照射来说，其中的

某一照射途径比其他的照射途径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时，称为关键照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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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价范围与评价子区  
4.1 评价区域  

第 1 章所列的 A、B、C类各单位应以主要放射性污染物排放点为中心，半径

80km 范围内作为评价区域。 

4.1.1 评价半径的圆心应以向环境释放放射性的主要排放点为中心来确定。 

4.1.2 核电站以及核燃料循环的大、中型企业以 80km 半径为评价范围。 

4.2 评价子区  

4.2.1 子区划分原则：评价子区应以释放到环境中的放射性核素的运输途径

（气途径，水途径），结合单位所在地的环境特性来划分。 

4.2.2 子区划分方法：在评价范围内按一定距离划分同心圆，再按 16 个方

位划分扇形区，两相邻同心圆与两相邻方位线围成小区域作为评价子区。 

5  评价的剂量基本标准、指标和方法  

5.1  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的剂量基本标准 

5.1.1  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规定，实践使公众中

有关关键人群组的成员所受到的年有效剂量不应超过 1mSv（特殊情况下，如果 5

个连续年的年平均剂量不超过 1mSv/a，则某一单一年份的有效剂量可提高到

5mSv）。 

5.1.2  对于核电厂，其预示的关键人群组年有效剂量，在正常工况下不得

大于 0.25mSv；第 1章中所列的其他单位在使用剂量基本标准时，要考虑与人相

关的各种辐射源的效应，给出合理的分配份额。 

5.2  评价指标 

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采用的剂量评价指标为关键人群组的个人年有效剂量

以及评价范围内集体剂量。 

5.3  评价方法 

5.3.1  把环境的辐射水平保持在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水平是核辐射环境评

价和管理的基本原则，应贯穿在整个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工作中，特别是评价结

论的分析和建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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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核辐射环境影响评价系预测评价，应选用合适的模式和参数以模式

估算正常工况和事故工况下 5.2 条所述的两种剂量的量值。 

5.3.3  核辐射环境质量现状评价应以模式计算为主，并结合环境监测数据

估算正常工况和事故工况下 5.2 条所述的两种剂量的量值。 

5.3.4  退役核设施的核辐射环境影响评价内容，应包括核设施拆除过程和

核设施封存后的辐射环境质量评价。前者采用 5.3.3 所述方法估算剂量；后者采

用 5.3.2 所述方法估算剂量。 

5.3.5  对核电站的环境影响评价，应按照核电站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内容和

格式的规定执行。 

6  基础资料  
6.1  概况  

6.1.1  概述单位名称、建设性质、资金来源、建设规模和规划、建设目的。 

6.1.2  概述厂址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情况，单位的主要设施及其位置，

提供单位总平面布置图（含生活区）。 

6.1.3  概述与放射性物质排放、处理、贮存有关的主要设施和主要工艺。 

6.2  放射性废物处理设施 

6.2.1  概述气态、液态和固态放射性废物处理系统的主要技术参数，处理

净化能力，提供三废处理工艺流程图。 

6.2.2  列表给出气态、液态、固态放射性废物产生点、产生量、贮存量和

排放量。 

6.3  放射性物质的运输 

6.3.1  应给出运输放射性物质的种类、形态、总量、活度（或比活度）、

包装方式、装运路线等资料。 

6.3.2  提供放射性物质卸载后车辆的残留放射性的测定数据、沾污状况、

沿途居民受照时间及人数的资料。以保证符合放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要求。 

6.4  固体废物贮存场（库）和液体废物贮存罐 



GB ××××—×××× 

9 

6.4.1  概述废物设计贮存场或库的位置，建筑面积，贮存方式，与生物圈

隔离的程度。 

6.4.2  概述固体废物的收集包装、埋藏和贮存情况。 

6.4.3  概述临时废物（库）场的位置，周围地域的环境特点，废物中核素

成分和数量。 

6.4.4  提供废物贮存（库）场和（或）液体废物贮存大罐寿命及其周围土

壤、岩石对核素滞留影响和典型分析结果。调查和分析放射性物质可能渗漏的情

况。 

6.5  区域自然环境 

6.5.1  地形  

6.5.1.1  简介单位周围的地质情况、地形，地貌特征，提供必要的地形图。 

6.5.1.2  提供单位的区域图，标出单位排放点位置及其距居民点的距离。 

6.5.2  水文  

6.5.2.1  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中对地表水的调查和收集必须符合环境保护

行业标准中对地面水环境的技术规定。 

6.5.2.2  对有可能造成地下水污染的单位，评价中必须至少收集 5km 范围

内地下水分布状况以及水位、流速、流向、流量的资料。现有水质状况，污染源

情况。地下水的开采利用情况，地下水埋深，水的储量与运动状态，水质的演变

与趋势等。 

6.5.3 气象 

6.5.3.1  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中对气象参数的调查和收集必须符合环境保

护行业标准中对大气环境的技术规定。 

6.5.3.2  对需要进行事故工况下剂量估算的单位，应给出事故时的气象参

数。 

6.6  区域社会环境 

6.6.1  人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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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1.1  列表给出各评价子区和厂址附近重要居民点的现有人口分布、人

口增长率、预期人口数，以及相应的各年龄组（年龄≤1岁，1岁～2岁、2岁～

7岁、7岁～12 岁、12 岁～17 岁、≥17 岁）的人口数。 

6.6.1.2  给出厂址附近重要居民点的流动人口情况。 

6.6.1.3  给出居民组的饮食习惯。 

6.6.1.4  在适当比例尺的地图上标出 10－15km 范围内的重要城镇、工矿企

业和水域娱乐场所（游泳、钓鱼）等；标出评价范围内 10 万人口以上城市、自

然保护区、风景旅游区、疗养区的位置。 

6.6.2  生态资源 

6.6.2.1  图示标出单位边界、水源分布、森林、植被、农田、水利设施，

交通线路和公园等。 

6.6.2.2  必须收集评价范围内陆生和水生生物的种类、数量、生长期和销

售地域和数量等资料。应给出陆生作物（粮食、蔬菜、瓜果类、动物饲料），主

要水生生物（鱼、虾、食用藻类）单位面积产量、总产量、销售地域和数量。 

6.6.2.3  应收集评价范围内主要家畜、家禽（猪、牛、羊、鸡、鸭）的商

品提供（肉、奶、蛋）、销售地域和数量。  

6.6.2.4  对放射性碘排放量较大的企、事业单位，必须对周围供奶家禽饲

料来源、品种、日消费量和产自评价范围内的份额进行调查。 

6.6.2.5  应提供评价范围内各年龄组人群对上述产品的年消费量及其产自

评价范围内的份额。 

6.6.3  土地和水资源利用 

6.6.3.1  提供评价范围内现有土地利用状况以及规划土地利用状况的统计

资料。必要时应收集对土地利用状况的历史变迁资料。主要包括工矿企业，油、

气、危险品的贮存使用等工业设施；陆上和水上交通设施；军事设施；机场及航

空线；公共设施；风景区和名胜古迹等。 

6.6.3.2  概述评价范围内的水系分布，调查单位附近水系的人工利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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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3  收集 5km 范围内居民饮用水源分布、水位、饮水人数、饮水量等

资料。 

6.6.3.4  收集评价范围内农田、森林、牧场灌溉用水来源、水量，灌溉作

物种类、面积等资料。 

6.6.3.5  收集评价范围内动物饮用水来源、饮水量的有关资料。 

6.6.3.6  在适当的图上标出排污沟、废液排放口、废物库的位置。概述评

价范围内的水体（地表水、地下水）污染概况，主要污染物及其数量。 

7  源项 
7.1  气态、液态流出物和固体废物 

7.1.1  气态流出物  

7.1.1.1  提供正常工况下气态流出物来源、释放点、流量、核素成分、物

化形态、年产生量和年排放量。 

7.1.1.2  提供事故工况下，气态流出物的来源、释放点、核素成分、物化

形态、释放方式、持续时间、释放量。 

7.1.2  液态流出物 

7.1.2.1  提供正常工况下，液态流出物来源、释放点、流量、浓度（范围

和均值）、核素成分、年产生量、年排放量。 

7.1.2.2  提供事故工况下，液态流出物来源、释放点、核素成分、释放方

式、持续时间、释放量。 

7.1.3  固体废物 

7.1.3.1  列表给出固体放射性废物的种类、数量、活度或比活度。 

7.1.3.2  必须调查和监测本单位固体废物库或贮存场所与生物圈的隔离程

度，分析可能的渗漏情况及核素成分、核素释放途径。 

7.2  流出物监测 

7.2.1 一般规定 

7.2.1.1 取样分析监测方法应采用标准方法或经实践检验过的成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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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2  描述监测装置及其性能（探测限、能量相依性、测量方法、刻度

方法、流量、效率等）。6.2.1.3 测定仪器采用国家计量传递系统发放的标准源

或经有关计量单位核定的标准源标定，以保证有足够的准确度。 

7.2.2 监测要求 

7.2.4.1  在核设施运行时，气态流出物烟囱和液态流出物贮存槽和排放口

的监测应采用连续（或累积）取样，连续（或定期）监测，其最小探测限应满足

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的一般要求。 

7.2.4.2  烟囱监测取样头的设计和安装应考虑气流流速、取样代表性、气

载放射性粒子的吸附等因素。 

7.2.4.3  液态流出物连续取样（或累积）监测中应考虑水流速度，取样代

表性和探测器的交叉沾污等因素。 

7.2.4.4  提供气态流出物各监测点的位置、监测频度、核素及其释放率，

年排放量和排放浓度。提供采样头设计示意图。 

7.2.4.5  提供液态流出物各监测点的位置，监测频率、核素成分及其排放

率，年排放量和排放浓度。 

8  环境监测 
8.1  核与辐射设施周围环境监测包括运行前环境辐射水平调查、运行期间

环境监测。 

8.1.1  运行前环境辐射水平调查 

8.1.1.1  应按照环境质量评价的要求制订环境调查计划。根据核与辐射设

施的类型、规模、环境特征等因素确定调查的内容、调查时间、调查范围和调查

方案。 

8.1.1.2  应调查环境γ剂量水平和主要环境介质中重要放射性核素含量。 

8.1.1.3  对于核电厂，至少应获得两年的调查数据，并且在核电厂投入运

行前一年完成。环境γ剂量水平调查范围以核电厂为中心，半径 50km，主要环

境介质中重要放射性核素含量以核电厂为中心、半径 1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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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4  对于铀（钍）矿和伴生放射性矿，应在厂矿运行前调查完成，调

查范围为厂界外 10km 以内。 

8.1.1.5  其他核设施，调查范围可以参照核电厂，适当调整。 

8.1.1.6  调查方案应包括监测对象、布点原则、采样方式及频次和分析测

量项目。 

8.1.2  运行期间环境监测 

对于运行期间的环境监测，原则上与运行前环境辐射水平调查时基本相同，

但监测范围可以适当缩小。对于核电厂，以设施为中心半径为 20～30km 范围。

对于主要环境介质中重要放射性核素含量监测，在取得足够运行经验和环境监测

数据后，可适当调整监测范围、项目和频次。 

8.2  监测一般规定 

8.2.1  取样分析监测方法应采用标准方法或经实践检验过的成熟方法。其

最小探测限应保证至少低于相应的排放限值的十分之一。 

8.2.2  描述监测装置及其性能（探测限、能量响应、测量方法、刻度方法、

流量、效率等）。 

8.2.3  测定仪器采用国家计量传递系统发放的标准源或经有关计量单位核

定的标准源标定，以保证有足够的准确度。 

8.2.4  监测点的布置应体现“鉴别监测”（来源于本单位以外同种核素对

人体的剂量贡献为最小）和“三关键”（关键核素、关键途径和关键人群组）的

原则，以保证监测数据的可用性。 

8.2.5  监测频度应根据放射性核素的半衰期、环境介质的稳定性、污染源

的特性、核素在环境中的迁移规律来具体确定。 

8.2.6  在环境监测的全过程中（从采样到给出结果）必须实行质量保证。

质量控制样品的数量应不少于样本总量的 10％。 

8.2.7 对环境监测的原始数据和监测结果必须按规定的统一格式整理，建立

档案，长期保存。 

8.3  采样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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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  给出实验室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描述测量装置及其性能（探测限，

能量相依性等）。 

8.3.2 提供分析测量的样品名称，取样量、采样地点、频度、样品数目、核

素及其浓度（范围、均值、标准、误差）。 

8.4  就地监测 

8.4.1  描述所使用的测量仪表、装置及其性能。 

8.4.2  提供监测点分布及其监测结果，绘制必要的图表。 

8.5  生物监测 

8.5.1  描述所采用的放射性污染指示生物的名称及其对污染物的反映特

性。 

8.5.2  提供放射性污染指示生物的检验结果。 

9  剂量评价 
9.1  正常工况下放射性物质释放的环境影响 

9.1.1  照常途径 

9.1.1.1  气途径 

气态流出物的浸没外照射（β、γ）和地面沉积外照射；吸入污染空气的内

照射；特殊情况下，还应考虑通过受伤或者完好的皮肤渗透进入人体的内照射，

譬如氧化氚；气载流出物经食物链转移途径的内照射。  

9.1.1.2  水途径 

岸边照射；污染水域的水浸没照射；饮用污染水产生的内照射；食用污染水

中水产品的内照射；食用污灌作物的内照射。 

9.1.1.3  其他途径 

A.固体废物：固体废物的外照射及其他途径的照射；含放射性物质的废料的

再利用。 

B.放射性物质的运输。 

9.2  事故工况下放射性物质释放的环境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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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  概述本单位发生的放射性释放到环境的事故，事故分类、事故排放

方式、事故持续时间。列表给出释放到环境的核素成分，状态及其总量。 

9.2.2  分析各类事故发生的频度、照射途径以及造成的损害环境的后果（包

括生态损害后果）。 

9.3  剂量估算 

9.3.1  气途径 

9.3.1.1 结合本单位自然环境特点和气象条件，选用合适的大气扩散模式和

环境转移参数，估算地面沉积率、大气扩散因子。 

9.3.1.2  采用年平均气象条件，估算正常运行工况下放射性物质释放经气

途径造成的个人年有效剂量、集体剂量。 

9.3.1.3  对事故工况下放射性物质释放经气途径的剂量估算，应采用事故

时气象参数或本地区短期最不利于扩散的气象条件，根据事故排放方式，选用合

适的扩散模式，估算最大个人有效剂量、集体剂量。 

9.3.2  水途径 

9.3.2.1  结合单位所在地水体的特点，选用合适的扩散模式，提供废水受

纳水体的稀释因子和有关参数。必要时给出水体中主要核素的沉积因子。 

9.3.2.2  采用废水受纳水体年平均流量，计算放射性核素在不同河段水体

中的平均浓度，估算核设施正常运行工况放射性物质释放经水途径造成的人群组

年有效剂量当量。 

9.3.2.3  根据当地水域得的水生物资源，结合照射途径，选用合适的计算

模式，生物浓集因子和有关参数，估算废水受纳水域中有意义的水生动、植物体

内重要核素的浓度和辐照剂量。 

9.3.2.4  采用事故性液态排放的受纳水体水温调查资料，计算放射性核素

在不同河段水体的平均浓度，估算核设施事故工况下放射性物质释放经水途径造

成的人群组的有效剂量。 

9.3.3  其他途径 

9.3.3.1  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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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根据本单位固体废物收集、贮存、运输的实际状况，估算固体废物对人所

致的外照射剂量。 

B.固体废物经淋溶或其他过程可能进入环境介质和地下水的，应估算其对人

所造成的剂量。 

C.估计由含放射性物质的废料（铀、钍废矿石、废渣、煤灰渣等）的再利用

对人所造成的剂量。 

D.提供含放射性物质的废料中的核素成分、最大比活度、利用方式、计算模

式和剂量转换因子。 

9.3.3.2  放射性物质的运输 

估算放射性物质运输过程对人产生的外照射剂量。 

9.3.4  剂量估算结果的表征 

9.3.4.1  按照 9.3.1、9.3.2 所列的各种途径，汇总给出气途径、水途径和

其他途径对公众成员中关键人群组的年平均有效剂量。 

9.3.4.2  按内、外照射的有效剂量，汇总给出本单位正常运行工况和事故

工况下放射性物质释放对公众成员中关键人群组的年有效剂量。 

9.3.4.3  给出评价范围内集体剂量。 

10  评价结论和建议  

10.1  按照国家规定的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指标，结合本单位合理的分配份

额，对 9.3.4 剂量估算结果进行分析评价。分析并预测核辐射环境质量的发展趋

势，作出本单位核辐射环境质量的结论。确定关键人群组、关键核素、关键照射

途径。 

10.2  应对 9.3.4 估算的剂量结果与本地区天然本底辐射水平进行比较。 

10.3  依据辐射防护与安全的最优化要求，提出适合于本单位的剂量管理目

标值，进行环境治理的最优化分析。 

10.4  在充分搜集国内外同类型单位核辐射环境管理、核辐射环境影响评价

资料的基础上，通过 9.3.4 剂量估算结果分析，应找出本单位污染环境的主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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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及管理上的薄弱环节，提出明确的环境治理对策和加强管理的有效措施以及核

辐射环境治理工程上的建议。 

10.5  通过事故环境影响的分析，应提出减少和防止事故的预防措施，制定

切实可行的事故应急措施。 

11  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工作的管理 
11.1  对拟建核设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应按国家基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的编制要求和审批程序进行。 

11.2  大、中型核设施退役前应编制退役设施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经主管

部门环保机构审核签署意见后，报环境保护部审批，同时抄报核设施所在地的省

级环境保护部门。小型核设施及辐射设施的退役环境影响报告，报省级环境保护

部门审批。 

11.3  对已批准投产的操作放射性物质的企事业单位，有本单位组织或委托

有资格承担核辐射环境评价工作的单位编制核辐射环境质量现状评价报告，定期

报给环境保护部门和本系统上级环境保护机构。 

11.4  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全国环境规划的需要，国家和各省、自治区、直

辖市环境保护部门有权要求国家各主管部门环保机构提交本系统的核辐射环境

质量评价报告。各系统主管部门应负责组织实施并提交报告。 

11.5  国家各主管部门的环保机构，有权要求其所管辖的各营运单位提交本

单位的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报告。各营运单位的主管部门应负责组织实施并提交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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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评价指标的附加说明 

 

附录 A1  辐射权重因数 

辐射的类型及能量范围 辐射权重因数 wR 

光子，所有能量 1 

电子及介子，所有能量 1) 1 

中子，能量   <10keV 5 

             10keV～100keV 10 

             >100keV～2MeV 20 

             >2MeV～20MeV 10 

             >20MeV 5 

质子（不包括反冲质子），能量>2MeV 5 

α粒子、裂变碎片、重核 20 

1)不包括由原子核向 DNA 发射的俄歇电子，此种情况下需进行专门的微剂量测定考虑。 

如果需要使用连续函数计算中子的辐射权重因数，则可使用下列近似公式， 

/6(ln(2E))
R

2

17e5w −+=  

式中 E是中子的能量(以 MeV 为单位)。 

对于未包括在上表中的辐射类型和能量，可以取 wR等于 ICRU 球中 10mm 深

处的Q 值，并可由下式求得: 

Q 1
D

Q(L)D dLL0
=

∞

∫  

式中：D是吸收剂量； 

DL是 D 随 L 的分布； 

Q(L)是ICRP-60号出版物中规定的水中非定限传能线密度为L时的辐

射品质因数。按照 ICRP 的建议，Q-L 关系式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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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的非定限传能线密度 L(keV·μm
－1
) Q(L) 

1)
 

≤ 10 1 

10～100 0.32L－2.2 

≥ 100 300/ L  

1)  L 的单位是 keV·µm—1
。  

 

 

附录 A2  组织权重因数 

组织或器官 组织权重因数 wT 组织或器官 组织权重因数 wT 

性腺 0.20 肝 0.05 

(红)骨髓 0.12 食道 0.05 

结肠
a
 0.12 甲状腺 0.05 

肺 0.12 皮肤 0.01 

胃 0.12 骨表面 0.01 

膀胱 0.05 其余组织或器官
b

0.05 

乳腺 0.05   

a  结肠的权重因数适用于在大肠上部和下部肠壁中当量剂量的质量平均。 

b  为进行计算用，表中其余组织或器官包括肾上腺、脑、外胸区域、小肠、肾、肌肉、胰、

脾、胸腺和子宫。在上述其余组织或器官中有一单个组织或器官受到超过 12 个规定了权重因

数的器官的最高当量剂量的例外情况下,该组织或器官应取权重因数 0.025，而余下的上列其

余组织或器官所受的平均当量剂量亦应取权重因数 0.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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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一般规定》（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 标准修订的背景 

国家标准《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一般规定》（GB 11215-89）是针对我国可能对

环境和公众产生辐射影响的企、事业单位进行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的一般规定。该

技术标准自1990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以来，在促进我国核与辐射事业发展、保护环

境、保护公众辐射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我国目前所做的辐射项目环境

影响评价基本上参照了该技术标准。迄今为止，该项标准已实施了18年，这些年来，

由于科学技术快速发展，核与辐射技术的应用越来越来广泛；国际辐射防护理论和

技术有了很大的进步，术语和概念都有所更新，对应地要求GB 11215-89中的相关内

容也应变化。因此，原来的标准（GB 11215-89）已经不适用于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

的依据。与此同时，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03年《中华人

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相关的专项新法律和《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

基本标准》（GB18871-2002）、《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GB14500-2002）、《放

射性物质安全运输规程》（GB11806-2004）等辐射源安全与防护相关的专项新标准

不断颁布，使得早期制定的GB 11215-89修订更是迫在眉捷。 

2007年，国家环保总局向辐射环境监测中心下达了《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一般

规定》（GB11215-89）修订任务。辐射环境监测中心成立了以梁梅燕、王蕾、范雪

瑾为主的标准修订小组，明确了各自承担该标准的修订工作。在标准修订小组的努

力下，编制了GB 11215-89修订首次研讨会讨论稿，并完成了相关的编制说明，于2008

年5月形成了GB 11215的征求意见稿。 

 

二、 标准修订原则 

本次修订时遵循如下原则： 

1、本标准的格式遵循国家对标准的具体格式要求。 

2、根据现行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的相关要求，本次修订修改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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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标准与新近颁布的法规和标准的具体要求相协调。 

3.1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中已明确的用语的

含义，直接在本标准中应用。 

3.2  本标准中作为评价的指标的相关条款服从或严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

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的相关规定。 

3.3  GB 11215 修订时，应注重相关条款与现行有效的其它相关标准（如《放

射性废物管理规定》（GB14500-2002）等）之间的一致性，其它相关标准中的相关

内容可以为GB 11215 所沿用。 

 

三、 对标准内容所作修订的说明 

（一） 总体框架的变更 

原标准中正文共包括10个部分，分别为：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术语，评价范

围与评价子区，评价的剂量基本标准、指标和方法，基础资料，源项，环境监测，

剂量评价，评价结论和建议，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工作的管理以及附录A“评价指标

的附加说明”和附录B“个人有效剂量当量的附加说明”。在本标准修订时，依据国

家标准的一般格式要求，对本标准的总体框架进行了调整。在标准中将第一部分名

称“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修改为“适用范围”，第二部分为增加的内容“规范性

引用文件内容”。 

（二） 修订内容的说明 

1、 适用范围 

原标准第一部分中明确标准的适用范围为“a.核燃料循环系统的各个单位；b.

陆生固定式核动力厂和核热电厂；c.拥有生产或操作量相应于甲、乙级实验室（或

操作场所）并向环境排放放射性物质的研究、应用单位”。按照 2003 年 10 月 1 日

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九条、

第三十四条的规定（具体条款见段尾）和第八章附则中对核设施的定义的规定，以

及通过国家辐射环境监测网近几十年来对铀矿山和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过程中发

现，两者的辐射防护问题和射环境保护问题更多、更大，必须高度重视其辐射环境

质量的评价。鉴于以上两点，本标准将原来的 A和 B进行合并，增加了铀（钍）矿

和伴生放射性开发利用单位，对于原标准中的 c.点，根据 2005 年 12 月施行的《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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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与防护条例》和 2006 年 3 月施行的《放射性同位素与射

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修改为“D.  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

置并向环境排放放射性物质的研究、应用单位。”（放污法：“第十八条：核设施

选址，应当进行科学论证，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审批手续。在办理核设施选址

审批手续前，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

未经批准，有关部门不得办理核设施选址批准文件。第二十条:核设施营运单位应当

在申请领取核设施建造、运行许可证和办理退役审批手续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

报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未经批准，有关部门不得颁发许可证和

办理批准文件。第二十九条: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加速器、中子发生器

以及含放射源的射线装置的单位，应当在申请领取许可证前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报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未经批准，有关

部门不得颁发许可证。第三十四条:开发利用或者关闭铀（钍）矿的单位，应当在申

请领取采矿许可证或者办理退役审批手续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国务院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准。开发利用伴生放射性矿的单位，应当在申请领取采矿许

可证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报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查批

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原标准中没有这一部分内容，本次修订中按照国家标准的格式，给出本标准 

修订时所引用的相关标准，主要为2002 年颁布的《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

基本标准》（GB18871-2002）。 

3、 定义 

在本标准修订中，对原标准中的若干名词做了新的解释，并对修订标准中涉及

的原未作规定的名词或近年来出现的新名词给出了具体定义。 

（1） 环境质量评价 

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工程评估中心编著的《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方法》，

对环境质量评价的定义修改为：“按照一定的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确定、说明和预

测一定区域范围内人类活动对人体健康、生态系统和环境的影响程度。按时间顺序

可分为环境质量现状评价，环境影响预测评价和环境影响后评价。” 

（2） 环境影响评价 

本标准修订时引用了2002年10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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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评价的定义：“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

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

方法与制度。” 

（3） 核辐射环境影响质量评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相应修改为：“按照剂量限值和最优

化原则对释放到环境一定区域内的放射性物质对环境质量的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

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测的方法与制度。” 

（4） 核设施 

本标准修订时增加此定义。根据 2003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

治法》附则中“核设施”的定义，考虑到本标准只适用于陆地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

因此本标准中的核设施仅指陆生固定式核动力厂（核电厂、核热电厂、核供汽供热

厂等）和其他反应堆（研究堆、实验堆、临界装置等）；核燃料生产、加工、贮存

和后处理设施；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和处置设施等。 

（5） 伴生放射性矿 

本标准修订时增加此定义，引用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伴

生放射性矿是指含有较高水平天然放射性核素浓度的非铀矿（如稀土矿和磷酸盐矿

等）。 

（6） 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基本标

准，对本标准中原《剂量当量》、《有效剂量当量》、《集体剂量当量》的名称修

改为《当量剂量》、《有效剂量》、《集体剂量》，对修改后的术语和原基本标准

中的术语“关键人群组”引入了基本标准中的相关定义，并且引入了基本标准中集

体有效剂量的定义。 

对《当量剂量》定义中涉及到的辐射全重因数在修改后的本标准附录A中给出说

明，对《有效剂量》定义中涉及到的辐射全重因数在修改后的本标准附录B中给出说

明。 

（7） 取消原标准中对“大气稳定度等级”和“混合层高度”的术语定义，这

个定义均在本标准所引用的HJ/T2.2-93中有详细的叙述。 

4、评价的剂量基本标准、指标和方法  

(1) 本标准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修

订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中公众成员的年有效剂量限值。对于核电厂，其预示的关键



GB ××××—×××× 

 26

人群组年有效剂量，在正常工况下不得大于 0.25mSv；第 1章中所列的其他单位在

使用剂量基本标准时，由于该剂量限值是公众一年中所受的所有辐射源的剂量贡献，

因此，第 1章中所列的其他单位在使用剂量基本标准时，要考虑已经存在的其他辐

射源和预计产生的辐射源，选择合理的分配份额。 

(2) 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将本标

准评价指标中出现的“个人年有效剂量当量”“集体剂量当量”修改为“个人年有

效剂量”和“集体剂量”。 

(3)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对辐射防护

的要求提出防护与安全的最优化：“对于来自一项实践中的任一特定源的照射，应

使防护与安全最优化, 使得在考虑了经济和社会因素之后，个人受照剂量的大小、

受照射的人数以及受照射的可能性均保持在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水平”因此，本标

准修改中将评价方法中“把环境的辐射水平保持在可合理达到的最低水平……”改

成“把环境的辐射水平保持在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水平……”。 

5、基础资料中区域自然环境 

(1) 本标准中对“地形”调查中增加“地质情况”对于核设施的选址，地质调

查是十分重要的。 

（2） 我国出台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面水环境》（HJ/T2.3-93），

因此，原标准对地表水调查的整体叙述本次修改时修改为“6.5.2.1  核辐射环境质

量评价中对地表水的调查和收集必须符合环境保护行业标准中对地面水环境的技术

规定。”将原标准 5.5.2.2 对地下水的叙述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方法修改为：

“6.5.2.2  对有可能造成地下水污染的单位，评价中必须至少收集 5km 范围内地下

水分布状况以及水位、流速、流向、流量的资料。现有水质状况，污染源情况。地

下水的开采利用情况，地下水埋深，水的储量与运动状态，水质的演变与趋势等。” 

(3) 我国出台了《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大气环境》（HJ/T2.2-93），因此，

原标准 5.5.3.1～5.5.3.4 对气象调查的整体叙述本次修改时修改为“6.5.3.1  核

辐射环境质量评价中对气象参数的调查和收集必须符合环境保护行业标准中对大气

环境的技术规定。” 

6、基础资料中区域社会环境 

从 1986 年至 1996 年，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在其 56、67、69、72 号系

列出版物中发布了“公众成员摄入放射性核素的年龄依赖剂量”。我国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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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8871－2002 的剂量系数与 ICRP72 号出版物的年龄别剂量系数也是一致的。其年

龄别剂量系数给出的年龄分别是年龄≤1岁，1岁～2岁、2岁～7岁、7岁～12 岁、

12岁～17岁、≥17岁。因此本标准修改时将原来的5.6.1.1节修改为“16.6.1.1  列

表给出各评价子区和厂址附近重要居民点的现有人口分布、人口增长率、预期人口

数，以及相应的各年龄组（年龄≤1 岁，1 岁～2 岁、2 岁～7 岁、7 岁～12 岁、12

岁～17 岁、≥17 岁）的人口数。6.6.1.2  给出厂址附近重要居民点的流动人口情

况。6.6.1.3  给出居民组的饮食习惯。” 

7、源项 

现有的相关环境水质标准除了排放总量控制外，均有排放浓度要求，为了使得

公众对核与辐射设施的环境安全更有信心，在本标准流出物监测中要求提供排放量

和排放浓度的要求。 

8、环境监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行业标准《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61-2001）中对辐射污染源监测的规定，结合辐射环境质量评价的要求，将环

境监测分为运行前环境辐射水平调查、运行期间环境监测。并对环境监测的内容、

时间、范围和监测方案进行了规定。 

9、剂量评价 

我国有重水堆核电站，由于慢化剂和冷却剂都采用重水的缘故，气态和液态流

出物中氚的含量会比其他堆型高很多，因此，会导致空气中和环境介质中氚含量的

升高，而空气中氚，它能通过受伤或者完好的皮肤渗透进入人体的内照射。在环境

评价中不可忽视，本标准在剂量评价的气途径中增加一条：“特殊情况下，还应考

虑通过受伤或者完好的皮肤渗透进入人体的内照射，譬如“H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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